
合同编号:sX乇T-⒛⒛006

Δ
口

丿
f
ˉ

卩
υ
丶

采购项目名称:无人机反制枪采购顼目

甲  方:府谷县公安局
乙  方:陕西志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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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销 合 同
购货单位 (甲方):府谷县公安局

供货单位 (乙方):陕西志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 自愿、
公平和诫信的原则,双方就下述项目范围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第二条 货款结算
1.结算方式:由采购人以人民币负责结算,在付款前,供应商必须开具全

额发票给采购人。

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项 目供货、安装完成,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一

次性付清合同价款的 10幽 ,即人民币 15sO00。 OO元 (平壹拾伍万捌仟元整)到乙

方指定银行和账户。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莲湖路支行

则攵乓劳: 6105 0171 1100 ooo0 22o5

第三条 交货期限及地点
合同生效之日起 ⒎10个工作之日内,乙方需将合同以内的货物如数发送到

甲方指定的地点。

收货地址: 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公安局
第四条 货物包装及运输
1.乙方负责产品包装并运输到甲方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

2.运输中任何问题,由乙方负责解决协调,保证用户收货。

第五条 交付与验收
1.乙方将产品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应在 2个工作日内安排专人接收

设备,并将收货确认单原件加盖公章后邮寄或传真给乙方,否则视为甲方已收到

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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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价 (元 ) 合计 (元 ) 备注

1 手持式侦打一体设备 RDN-400E 1 I58000,00 158000.00

总计 (元 ) 15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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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应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签署交付清单;在约定期限内,甲方无正当理由未组织验收或未出具报告的,自

安装调试完成 10个工作日期限届满之日视为验收合格。

3.交付中如发现产品的种类、型号、规格、数量等与交付清单不符,甲方

应在 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并要为保管;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异议后 ,

应在 3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并与甲方沟通后续处理。

衽。乙方配合做好甲方对设备的验收工作,甲方需提前 2个工作日通知乙方

有关设备验收计划,以便乙方统筹安排工作。

第六条 保修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产品严格按照乙方提供的质保书和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

质保服务,本合同标的产品的保修期限自交付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 12个月。

第七条 产品质量
1.产品使用过程中,如因产品本身质量原因所产生的维修费用在保修期内

均由乙方承担。

2.产品交付后如因甲方运输、保管或使用不当造成的产品损毁、灭失等 ,

甲方负责承担损失费用。

第八条 系统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
l。 系统安装调试和人员培训工作在甲方牵头组织下进行,乙方可远程协助

配合做好协助工作。

明书和赁膨璧Y鼋      

内容、流程、计划等由甲乙双方根据产品使用说
    :醯

3.人员操作使用培训的具体内容、流程、计划等由甲乙双方根据乙方提供

的远程培训计划协商确定。

第九条 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在执行合同中如遇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双方应及时

通知对方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并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本合同。

第十条 争议处理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均有权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合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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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做

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第十二条 其他

该合同标的产品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交付清单、补充协议等均为本

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为府谷县公安局与陕西志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购销合同》之

签署页

购货单位

礤:I粤誉暂詈「̂吡

供货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卩
吊
硝笏

日期:'汐年″月夕ρ日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日期:肭
`/ρ
月'``日

通讯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人民中

路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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